
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

布类洗涤服务项目技术需求

一、项目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重复使用的纺织布类物品，即医院所有织物（包含感染性织物和脏污织物），严格按照《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标准，负责科室下收下送、洗涤、熨烫、折叠、修补、运输等工作。医用织物包含但不限于患者及工作人员使用的衣物、床单、被罩、枕套、盖絮、垫絮、枕芯、工作服及帽等；手术衣、手术铺单等；全院隔帘、窗帘以及环境清洁使用的布巾、地巾等。

（二）项目服务要求

1.洗涤服务要求：

（1）所有布类物品的洗涤、整理折叠（手术室所有布类按手术室要求折叠）、收发（含院内病区单元收发）、发放、缝补、存储、运输必须符合《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 要求的相关规定要求。

（2）收送频次

供应商至院区收送：病房布类物品每日至少收送1次，手术室布类每日至少收送1次。手术布类和一般布类在24小时内送还使用科室；工作服、毛毯和棉衣类物品在48小时内送还使用科室；特殊情况服从医院工作安排。

（3）交接方式         

所有布类物品在医院固定场地布类存放点中转；供应商下收下送至每个病区与工作人员在该病区进行交接；交接时必须清点数目，建立台账双方核对签字无误。

2.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1）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要求的相关规定，对所承包的医用布类物品进行洗涤消毒；对耐热的医用织物采用热洗涤方法；对不耐热的医用织物如受热易变形的特殊织物（化纤、羊毛类织物）采用冷洗涤方法；对感染性织物按照感染性织物洗涤消毒的规范及要求进行洗涤消毒。

（2）供应商对所承包的布类物品洗涤，不得与其他单位混合洗涤，应保证洗涤的质量（包括洗涤、消毒、熨烫、缝补、折叠），确保医疗护理工作需要；所有工作人员使用的布类物品（工作服、值班室被服等）和婴儿布类物品按洗涤流程单独专机洗涤。

（3）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要求的相关规定执行操作规程，分类洗涤，对感染性织物严格按照国家《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特殊处理，防止交叉感染。

（4）经供应商洗涤后的布类物品必须干净整洁、无破损、无污渍、无串色。

（5）供应商对所承包洗涤的布类物品，应按规定进行缝补，保证物品无破损、无开线、无纽扣缺失、无橡筋松脱、无拉链损坏等现象。所有布类物品缝补、配饰所需材料及费用由供应商免费提供。
（6）供应商按规定时间到医院进行收送，双方交接以双方签字为据。

（7）所有布类物品，供应商应根据医院院感要求包装保护后进行运输，污物回收袋及运输过程中所需的包装品，由供应商提供，供应商负责包装的清洁消毒处理。

（8）供应商应每月和病区进行沟通，征求病区意见，并按病区意见进行整改。

（9）送回采购人的布类物品应洁净、无污渍、无破损；纽扣、拉链、系带等完好无缺。

（10）所有布类物品按采购人要求整齐规范折叠。

（11）病区无有效投诉。

（12）洗涤物品经洗烫加工后出现破裂的，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免费修补。

（三）其他服务要求

1.在合同期内，未经采购人同意书面认可，供应商不得擅自将合同转包或分包。

2.本合同有效期内，供应商和采购人不得变动价格。

3.供应商的洗涤场所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中对社会化洗涤服务机构的相关规定要求。洗涤用水、设备及用品应符合《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有关要求规定；严格按照《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中感染性织物和脏污织物的分类收集、运输、储存、清洗、消毒、转运要求执行；各种清洁剂、消毒剂及消毒器械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车间清洁区、污染区等分区明确，标识清晰（响应文件中提供洗涤场地产权证明或者租赁合同复印件、车间布局图和相关说明、洗涤设备清单、洗涤设备采购合同和发票以及设备、场地照片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供应商须提供2024年1月1日至截止开标时间2个独立承担的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服务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及实施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5.提供2024年至今连续三年的洗涤成品经疾控部门或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中第7.1.3条微生物指标要求或WS/T508-2025《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中第7.1.3条微生物指标要求，具体检测方法参照附录B.2（清洁织物采样及相关指标检测方法）执行的洗涤成品合格检测报告。检测品名包括医用床单、医用被套、医用包布、医用工作服、病员服等医用织物。检测报告涵盖以下三个指标：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以上三项微生物指标检测结果均须满足标准限值要求，全部合格。

6.损耗处理

布类物品报损（如布类不到报损时间破损），破损的布类物品由双方共同界定（确因药渍等正常洗涤无法洗去的顽渍，报损后成交供应商不承担赔偿）。
7.供应商需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以及医用织物收发、运送、洗涤消毒操作流程(提供响应方案，格式自拟)。

（四）现场勘察

为减少相关误差，如潜在供应商需要进行现场踏勘的，请自行组织实施。供应商对踏勘中获取的现场资料负责，无论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认为已经对现场做过充分详实了解，并在响应文件中已充分考虑了现场和环境因素。踏勘现场的安全问题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二、项目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地点及验收方式

1.服务期：合同签订服务期限暂定为3年，服务期内，若因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机构整合、重新组建等客观政策变动原因，本合同可依规终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方式：按照采购人需求验收。

（二）报价要求

1.本次报价需严格按照下表《洗涤物品单价表》中所列项目进行报价，编制报价清单。
2.投标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费、管理费、保险费、劳保福利、住宿、洗涤用具用品、各种材料、收送、运输、设备损耗、入院体检费、节假日加班、中夜班费、税收以及在本项目服务期内因疾病、工伤、意外伤害、疾病传染、劳动保护、职业病等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政策性工资调整及社保缴费基数调整由公司自行负责，采购人不给予调整。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由其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再补偿。

附件1：《洗涤物品单价表》
	品名
	单价（元）

（最高限价）
	数量（件）

（一年预估量）
	总金额（元）

	被套
	3.12
	15000
	46800

	床单
	2.08
	15000
	31200

	枕套
	0.75
	12500
	9375

	长袖服
	2.27
	12500
	28375

	短袖服
	2.15
	850
	1827.5

	护士裤
	0.95
	3200
	3040

	病员衣
	1.24
	2000
	2480

	病员裤
	1.08
	1700
	1836

	沙发套
	1.8
	450
	810

	床罩
	1.51
	1400
	2114

	大毛巾
	1.8
	3500
	6300

	毛毯
	7.2
	100
	720

	婴儿被
	0.75
	5600
	4200

	婴儿床单
	0.59
	3000
	1770

	婴儿毯
	0.75
	10
	7.5

	婴儿衣
	0.59
	10
	5.9

	中毛巾
	0.9
	100
	90

	小毛巾
	0.59
	8000
	4720

	尿片
	0.59
	10
	5.9

	窗帘
	1.8
	200
	360

	手术衣
	1.8
	8500
	15300

	洗手衣
	1.24
	9600
	11904

	洗手裤
	1.08
	9600
	10368

	破腹单
	3.78
	1300
	4914

	大包布
	1.8
	11000
	19800

	中包布
	0.77
	1600
	1232

	小包布
	0.59
	300
	177

	洞巾
	0.77
	7800
	6006

	刀巾
	0.75
	12800
	9600

	手术中单
	1.8
	2500
	4500

	纱布
	0.37
	10
	3.7

	横单
	2.25
	10
	22.5

	接生单
	1.24
	1500
	1860

	护士帽
	0.41
	10
	4.1

	袜子
	0.5
	600
	300

	单腿裤
	0.59
	700
	413

	棉腿裤
	1.24
	200
	248

	胶单
	0.9
	10
	9

	围帘
	1.8
	300
	540

	床褥
	2.7
	100
	270

	棉垫
	0.59
	100
	59

	口袋
	0.5
	200
	100

	合计
	59.98
	
	233667.1


注：本单价表“全年数量”只是一个参考量，合同执行过程中，以实际产生量进行结算。
（三）付款方式

洗涤服务费采用月支付方式。服务满一月后，采购人按照合同约定对上一月供应商工作进行考核（按洗涤工作量、中标单价及考核结果据实结算），根据考核结果对上一月进行结算。
（四）洗涤服务监管及考核办法

1.医院有权对洗涤场地或洗涤流程进行抽查，供应商违反医院院感相关规定，未分区洗涤或违反洗涤流程、采购人的布类物品与其他单位布类物品混合洗涤，采购人将对供应商进行扣除当月合同款500元/次，并要求立即整改；未及时整改，采购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2.供应商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WS/T 508-2025）中的相关规定对所承接的布类物品进行洗涤消毒，供应商承担2000元/次的违约金。

3.采购人随时抽查布类物品洗涤质量，经洗涤后送回的布类物品出现污渍、血迹等未洗净，或者折叠不符合要求，供应商承担5元/件，每月超过10件及以上情形的，采购人有权扣除当月合同款的1%。

4.经供应商洗涤后送回的布类物品出现串色、染花、混有其他单位的情况，除照价赔偿外，供应商应承担10元/件的当月合同扣款。

5.经供应商洗涤后送回的布类物品出现无纽扣、无系带、拉链和橡筋损坏未缝补，供应商及时缝补整改。

6.供应商每日派专人在规定时间内到采购人指定位置进行收送，不得延迟收送时间，超过时间考核供应商100元/小时，每月发生3次及以上情形的，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月合同款的1%（因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延时，供应商事先告知采购人并征得采购人的同意除外）。

7.所有布类物品供应商应按规定时间进行洗涤后送回，未在指定工作时间完成洗涤送回，供应商应承担10元/件。

8.采购人院感科有权对洗涤后的布类物品进行抽样检查，如发现不能达到院感要求，考核供应商100元/件。如因洗涤后的布类物品引起院内交叉感染（按医院感染管理相关规定，由院感科界定），供应商除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外（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经济责任），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月合同款，并立即解除合同。

9.遇停水、停电、停气等突发事件，导致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布类物品送回，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同时供应商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规定的运送时间后8小时内及时将布类物品送回。未及时将突发事件告知采购人，影响正常的医疗工作，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月合同款的10%。

10. 所有运输的布类物品，供应商应采取防止损坏的保护措施，因保护不当引起的物品损坏和丢失，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1.供应商提供的运输工具应干燥、清洁、防潮、防尘，若因运输工具原因造成洗涤后的布类物品受潮、弄脏等，供应商应承担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包括影响医疗工作的损失）并考核当月合同款5%。

12. 供应商所承担的以上扣款以采购人提供的记录数据于每月末汇总后从当月合同扣款中支出。
13.采购人每月对供应商进行科室洗涤满意度考核评分（平均分数应达到90分及以上）。满意度考核分数为90分及以上的，扣除洗涤服务监管及考核中可能涉及的扣款，全额拨付当月洗涤费；考核分数低于90分的，每降低1分考核供应商200元（不足1分按1分计算），以此类推。连续三个月满意度考核低于90分，医院有权解除合同。

《重庆市涪陵区妇幼保健院洗涤满意度考核评分表》

	考核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供应商按规定时间到医院进行收送；当日布类物品洗涤后按规定时间送回; 根据医院院感要求包装保护后进行运输。
	10分
	未按时收送1次扣2分；
未包装保护后进行运输1次扣2分。
前述事项，一个月内累计发生3次及以上情况，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月合同款的10%（因不可抗拒的特殊原因延时，供应商事先告知采购人并征得采购人的同意除外）。

	洗涤后的布类物品是否干净整洁、无污渍、无串色。种类、质地不同的布草经过洗涤后，各部位洗到洁净、整洁柔软；白色布草不泛黄、泛灰；彩色布草色彩自然、不串色，无明显缩水，褪色、跳纱、起毛等现象。
	30分
	每发现1件，扣1分。

	供应商对洗涤的布类物品，应按规定进行缝补，保证物品无破损、无开线、无纽扣缺失、无橡筋松脱、无拉链损坏等现象。
	30分
	每发现1件，扣1分。

	供应商对洗涤的布类物品，应达到布类正常报损时间。如布类不到报损时间破损，破损的布类物品由双方共同界定（确因药渍等正常洗涤无法洗去的顽渍，报损后成交供应商不承担赔偿）。
	30分
	经双方界定，属于供应商责任的，每发现1件，扣1分。

	备注：无


（五）其他

1.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对以上条款和服务承诺明确列出，承诺内容必须达到本篇及采购文件其他条款的要求。
2.如成交供应商因违反或不履行投标时承诺的商务和服务要求时，采购人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消其中选资格，若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3.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服务合同中详细约定。

